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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寗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81

電子信箱：100454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1006755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67558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武陵高中(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)辦理本市111年度

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暑期營隊「TOP LEADER & SUPER 

TEAM桃園好好玩」實施計畫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7月6日桃教特字第11100617371號函暨武陵

高中同年月20日武高優字第11100078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訊息摘錄如下(詳如實施計畫)：

(一)時間及地點：111年8月17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8月19日

(星期五)下午4時10分假武陵高中辦理。

(二)參加對象及名額：

１、報名資格：111學年度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三、四

年級，且通過本市一般智能及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鑑定

之學生。

２、名額：正取30人，備取10人(超過上限依錄取原則順序

篩選)。

(三)報名方式、報名費用及錄取原則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005105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8/02 08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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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，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A9dCQcqBNFEMX68b9。

２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1年8月5日 (星期五) 中午12時

止，錄取名單將於111年8月10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前

公告於武陵高中校網首頁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

頁。

３、報名費用：免費。

(四)錄取原則及順位：

１、錄取原則：依報名時間先後，以各校錄取1名為原

則。

２、錄取順位：

(１)就讀學校未設有分散式資優資源班者。

(２)就讀學校設有分散式資優資源班者。

(３)若仍有缺額，再按報名時間先後次序，依序遞補至

額滿為止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正取學員因故無法參加營隊活動者，請於111年8月12日

(星期五)下午4時前，主動電話聯繫資優教育中心許教

師，以免影響備取學員權益。

(二)本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辦理，並請與會

人員務必配合學校防疫措施，如有發燒及身體不適情

形，請勿參加活動。

四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；詳情請參閱附件，本案倘有相關疑

問請逕洽武陵高中(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)許教師（聯絡

電話：03-3698170分機6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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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案請各校將實施計畫公告於學校首頁週知，俾使本市親

師生充分知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(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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